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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政发〔2020〕18号                  签发人：尹叶邦
小厂乡人民政府

关于上报梁河县小厂乡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扶持到户巩固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请  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根据《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梁河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实施管理方案的通知》（梁政发〔2017〕111号）、《中共梁河县委办公室 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梁河县产业扶贫三年行动计划工作实施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梁办发〔2018〕44号）、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梁河县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扶持到户政策及扶贫专项资金补助标准的通知》（梁政办发〔2019〕23号）、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扶持到户巩固提升实施方案的通知》（梁政办发〔2020〕6号）文，安排各乡镇上报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扶持到户巩固提升项目，项目覆盖未脱贫户、脱贫监测户及2019年补录2018年识别未享受产业扶持项目的贫困户。小厂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组织工作人员进村入户，摸清底数。编制完成《梁河县小厂乡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扶持到户巩固提升项目实施方案》共投入资金5.83万元。基本分为：

一、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内容：

（一）种植业

老茶园改造22亩，新植茶叶2亩，宿根甘蔗5亩，种植棕包400株。

（二）养殖业

生猪育肥11头，能繁母猪8头，牛7头，养鱼4亩。

二、规模及补助标准：

（1）生猪育肥2户11头、补助标准500元／头，计0.55万元；

（2）能繁母猪3户8头、补助标准1200元／头，计0.96万元；

（3）牛4户7头、补助标准3000元／头，计2.1万元；

（4）养鱼1户4亩、补助标准300元／亩，计0.12万元；

（5）老茶园改造6户22亩、补助标准500元／亩，计1.1万元；

（6）新植茶叶1户2亩、补助标准500元／亩，计0.1万元；

（7）宿根甘蔗1户5亩、补助标准200元／亩，计0.1万元；

（8）新种棕包2户400株、补助标准20元／株，计0.8万元。
为切实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使贫困人口能如期脱贫，为此，特恳请县人民政府批准梁河县小厂乡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扶持到户巩固提升项目实施方案。
妥否，请批示。

附件：《梁河县小厂乡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扶持到户巩固提升项目实施方案》
                               小厂乡人民政府

                               2020年2月18日

 小厂乡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0年2月18日印发  


